




博镇政发〔2018〕14号

博山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村、各驻地单位：
《博山镇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法》已经镇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博山镇人民政府
201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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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镇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工作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努力实现全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运行，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以迎接2018年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为契机，以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为出发点，不断强化监督考核，全面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全覆盖，努力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人居环境。
二、考核范围
自2018年1月1日起，对我镇辖区内所有行政村、桑德环卫有限公司实行月考核，以生活垃圾分类为主，兼顾环境卫生和环卫设施长效管理。
三、考核内容
（一）组织管理健全。机构健全，有专门的管理、监督和考核人员；村内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完善清扫保洁、垃圾清运、保洁人员管理档案、保洁员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对环卫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的月例会培训制度，按标准配备保洁人员，保洁员统一着标志服。
（二）宣传发动到位。召开村两委、村民代表等层面垃圾分类工作动员会议；团委、妇联组织等能不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倡议书、宣传画、垃圾分类手册等宣传用品发送到户，垃圾分类方法、政策宣传、考核制度上墙，随机调查农户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0%以上，并基本了解垃圾分类相关要求。
（三）设施配备完善。建有规范化的阳光房，配备分类垃圾车；保证15-25户一个240L垃圾桶，3-5户一个120L垃圾桶，垃圾桶摆放整齐，无明显破损。
（四）垃圾分类收运。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到位；保洁员能胜任本职工作，入户收集垃圾，做到日产日清；保洁员在装运垃圾投放前进行二次分拣到位；阳光房内可堆肥和其他垃圾分类到位。
（五）环卫设施完好。阳光房封闭管理，护栏和警示标志灯安全设施到位；运行正常，定期清理、灭虫、灭菌，保持周边整洁。
（六）村容环境整洁。村庄内道路、池塘、水沟及公共场所干净、整洁；房前屋后无乱堆乱放；村庄连接带及道路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暴露垃圾、渣土及“白色污染”，无水面漂浮物、黑臭水域。
四、考核方法
由我镇城乡环卫一体化暨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每月对各行政村和桑徳公司进行督查。结合平时暗访情况，将各个村检查结果的分值作为各村考核的当月得分。每月督查结果由镇环卫所汇总、通报。年底，对全年成绩进行汇总、通报,考核结果作为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依据。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是改善镇容村貌、优化人居环境的重大民心工程。各村对此要高度重视，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经费保障和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管理，健全完善长效管理运作机制，确保工作有效果、检查不失分。
（二）强化工作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建立经费运行保障制度和监督考核机制，确保生活垃圾分类体系正常运行；建立健全督查考核机制，设立镇级督导员，加强日常监督考核，严格落实奖惩；积极运用市场化运作方式，保障城乡环卫一体化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村级垃圾处理费征收力度，弥补一体化资金不足，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监督意识。
（三）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典型做法，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意识，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各村要设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光荣榜和促进榜，宣传先进家庭和先进人物，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村规民约，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的浓厚氛围。

附件:1、博山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评分标准（村）；
     2、博山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评分标准（桑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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